附件2

曲靖市202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立项合同书

批 准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手机)：                
责任单位：                 联系电话：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2026年9月30日               

资助经费：                                          
本项目列为曲靖市202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为确保本项目任务能按质按时完成，项目负责人、项目承担单位与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市社科联）共同签订合同书。

    一、项目责任人义务
    1.以本项目组填写的《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请书》为有效约束。按项目设计的内容，认真组织项目组全体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不以资助经费不足为由，擅自变更原项目设计中的研究内容和最终成果形式。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如遇项目责任人变更、完成期限延长、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项目管理单位变更等事项，主动以书面形式报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如无科研管理部门的可由单位办公室等相关部门代为履行科研管理部门职责）审核同意后报市社科联审批，不经批准不作变更。

项目研究不延期，如在规定期限内不完成，如无正当理由，接受撤项处理。

项目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报送完整的科研成果及咨询报告，填报《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以下简称：《结项审批书》），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查合格后，向市社科联提出鉴定申请。

申请免予鉴定的项目，按照《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向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报送完整的科研成果及成果要报，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查合格后，报送市社科联审批。

凡可公开出版的项目研究成果，按照先鉴定后出版的原则进行验收结项。

鉴定验收结项的市社科规划项目成果，在正式出版、公开发表、内部使用或向有关领导、决策部门报送时，均应在显著位置标明“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项目”字样。

9.若违反合同，愿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并接受撤项处理。

二、项目责任单位义务
1.将本项目列为单位的科研重点，加强对项目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及时解决项目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本项目按质按时完成提供信誉保证。

2.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立项项目给予支持。

3.认真审核项目责任人所报送材料，审核合格后及时报送市社科联审批。

4.认真审核申请免予鉴定项目的报送材料，审核合格后及时报送市社科联审批。

5.认真做好本单位项目研究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及时上报成果转化的有效结果（如：实际部门采纳、领导批示、论文转载、收录、引用情况等）。
三、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义务

1.市社科联发出立项通知并签定年度《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合同书》，成果完成并通过结项验收后，拨付资助经费。

2.定期检查项目研究进展情况。

3.及时组织专家对研究成果鉴定验收结项，确定其鉴定等级。鉴定未通过的，按撤项处理。

4.鉴定通过后，由市社科联签署意见，发给《曲靖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证书》。

5.做好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对成果转化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适当奖励。

本合同一式两份，项目责任单位或项目责任人与市社科联各持一份，自签定之日生效。

项目责任（签字）：

项目责任单位（盖章）：

曲靖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盖章)：

2026年6月
